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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延續我們上次所質詢的話題，我上次說

過高雄銀行從一開始對於慶富集團的放款，每一筆都有問題。我上次質詢完後，高雄銀

行發了聲明，基本上是說它們都沒有做錯。但沒有關係，今天我們一筆一筆好好地看。

第一個部分，在 2014 年 10 月時，慶富造船開出履約保證金 17 億元 4,665 萬元的

保證函，由高雄銀行所開具，裡面要求到期 6 個月以後，必須要 100%設質，請問有

做到嗎？ 

 

主席：請金管會顧主任委員說明。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部分我的瞭解是有設質 16 億元多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它只設質了 16 億元，無擔保放款有 1 億 4,664 萬元，全部 17 億元過

了 6 個月必須要 100%設質，請問有做到嗎？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我看到相關資料是 16 億多元，百分之九十幾的比例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對不起，我的問題是當初授信時要求過 6 個月後要 100%設質，請問有

做到嗎？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是否要 100%設質，我手上現在沒有資料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請銀行局或檢查局局長協助說明。過 6 個月要 100%設質，有做到嗎？

這麼簡單的問題上次就問了，結果你們到現在資料還不熟。我直接跟你們講答案，就是

沒有做到，而沒有做到的理由是他們在申請授信時說，獵雷艦案的聯貸，兆豐不做了，

改由台灣銀行來籌組，請問台灣銀行當初有籌組這個聯貸案嗎？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台灣銀行的部分，據我瞭解是經評估後它不願意擔任聯貸的主辦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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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對呀！所以我的意思是什麼？高雄銀行在自己的徵信資料上記載的東西都

是假的，台灣銀行當時有在籌組聯貸嗎？我也可以直接告訴你們答案，根本沒有。結果

過了 6 個月以後，聯貸沒有完成，台灣銀行也沒有籌組，就完全免除它 100%設質的

條件，請問金管會認為這個部分有沒有疏失？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高雄銀行的檢查報告我們現在正在整理當中，最後會請高雄銀行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好，沒有關係。第二個部分，我們上次質詢到 2014 年 12 月履約保證

書開完了以後，又放了 3 億元給它，我說它之前在同一個帳戶轉來轉去，這是我們上

一次質詢的內容，結果上次質詢完後，高雄銀行馬上發聲明說，他們發現該公司並未依

照當時申請的資金用途，所以即洽借戶，該筆借款改由資金使用主題慶洋投資申貸，在 

2015 年 3 月 12 日核准。高雄銀行是為了改正過去的錯誤，所以 3 月才做中期放款

嗎？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據我們瞭解，後來就是由慶洋作為增資的股東，慶洋的款項當然有一

些是來自於它的借款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對嘛！本席對於金融機構發的聲明都非常重視，金融機構在發聲明時上面

不可以有謊言，不可以隨便亂講，它是為了改正當時的錯誤，所以改中期擔保放款嗎？

不是！你們仔細去聽董事會整個討論的過程，它是為了幫慶富美化帳目，債本比太高

了，要幫它降低。在那次的授信放款中，不管是資金使用的用途，常董會根本沒有討論

到去年 12 月慶富借這 3 億元是錯的，要改由慶洋投資才有。 

 

更離譜的是，3 月時中期擔保放款的徵信資料問上次核貸後的覆審追蹤情形是不是

有按照規定辦理？它說有按照規定辦理，結果受訪的日期是 2014 年 11 月 3 日，當

時是因為什麼事情受訪？是為了要開履約保證書的時候而受訪，結果在 3 月時慶洋投

資為了要做中期擔保放款，高雄銀行在授信審核資料中竟然寫上次核貸後覆審的追蹤情

況是 11 月 3 日。顧主委，我把整個時間表給你看，2015 年 3 月 12 日慶洋投資 8 

億 3,000 萬元，這就是他們所講的中期擔保放款，前一次的放貸是 1 月 22 日，這是

前次的放貸，結果上面竟然記載的是上次核准貸放以後覆審追蹤的情況，竟然是在上次

核貸以前 11 月 3 日就已經面談了，高雄銀行做出這樣的資料，金管會有沒有檢查

到？ 

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這部分會在我們的檢查報告中做整體說明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因為顧主委諸事繁多，請銀行局局長特別注意這件事，我上次已經講過，

你們的檢查報告我全部都看完了，但是看完後我覺得滿困惑的。我看完調閱小組以及你

們送來的資料後，發現你們的檢查報告還沒有本席的完整。下一個問題，6 個月的無擔

保信用放款可以拿來增資嗎？這是我跟高雄銀行另一個重大的不同見解，我大概問過金

融界了，沒有一個銀行家告訴我 6 個月的無擔保信用放款竟然可以拿來增資，高雄銀

行說這個沒有問題，因為它的本業是投資，屬正常業務，所以拿去投資不僅合法也是業 

界慣例，是這樣嗎？請金管會表明立場，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喔！你們金管會如果認為

按照銀行公會授信準則第十二條，這樣做是 OK 的，以後大家就有樣學樣，統統可以

這樣幹。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慶富增資的部分，我們也應該會在檢查報告中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現在問的是一個抽象的，是你們在整個金融監理規則上的問題。6 個月

無擔保信用放款可以拿來增資用嗎？增資的目的是什麼？我再提醒一次，你們千萬不要

因人設事，這個標準一旦對社會宣布，所有的金融機構、所有的公司大家有樣學樣，請

局長幫主委回答。 

 

主席：請金管會檢查局王局長說明。 

 

王局長儷娟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個部分要看借戶當初來申請無擔保信用貸款的整個主

要目的是做什麼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它的目的就是短期周轉。 

 

王局長儷娟：我們看這個個案的部分其實當初申請短期的無擔保放款，它的用途沒有提

到要拿來做增資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就說它拿來做短期周轉嘛！6 個月的信用貸款當然是短期周轉，可以拿

來增資嗎？這是我的問題，因為高雄銀行告訴全台灣的金融界，這樣做是很 OK 的，



我就是在挑戰這件事。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我剛才有說在檢查報告中會提到授信用途的問題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再提醒一次，你們再回去仔細看檢查報告，對於慶洋投資 1 月份所做

的 6 個月無信用擔保放款，短期周轉竟然拿去增資，在你們的檢查報告中並沒有指出

這項缺失，你們回去再重新檢討檢查報告。短期周轉的無信用擔保放款基本上是要用營

收償還，慶洋投資一年的營收大概五千多萬元，6 個月之內要用它的營收來償還 3 億

元的周轉金，全部都寫在徵信報告裡，慶洋投資的流動比只有 45%，其他同業的水準是 

146%，白紙黑字寫在授信報告中，它的償債能力不佳，結果可以無擔保信用放款 3 億

元，高雄銀行事後還可以大剌剌地跟台灣社會講，這是業界慣例，台灣的金融秩序有敗

壞到這種程度嗎？我現在在討論的就是金融專業，是金融監理的標準，這部分拜託金管

會不是只有針對高雄銀行，我是一家一家地追關於所有的銀行業者在這個聯貸案中，他

們所應該擔負的法律責任以及事後要不要追償的問題，我相信整個社會都在檢驗，我也

期待金管會就按照上次顧主委給大家的承諾，在年底前把處分清楚做出來，可以嗎？ 

 

顧主任委員立雄：是。 


